
关于阳城县2026年生猪调出大县
中央奖励资金使用实施方案

为科学高效使用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，响应国家生猪产能调控政策，助力阳城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，推动畜禽粪肥资源化利用，促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，根据财政部《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建〔2025〕418号）和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晋财资环〔2025〕186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总体要求
坚持公开透明、统筹规划、专款专用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聚焦生猪养殖大镇粪肥还田利用关键环节，通过奖励扶持，完善粪肥还田配套设施、提升还田技术水平，推动生猪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提质增效，既稳定生猪产能、提升养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，又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，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。
二、预算金额及支持方式
本次中央奖励资金共计132.47万元，采取财政补助、以奖代补的方式，重点支持生猪养殖大镇粪肥还田利用相关项目建设与运营。
三、支持范围
奖励资金重点投入阳城县生猪养殖大镇的粪肥还田利用工作，具体包括：
粪肥收集、存储、运输设施建设及改造（如密闭式化粪池、堆肥发酵设施、粪肥运输专用设备等）；
粪肥还田配套设施建设（如田间储肥池、施肥管网、水肥一体化设施等）；
粪肥无害化处理、腐熟还田技术推广及应用；
粪肥还田专业化服务体系建设（如第三方还田服务组织培育、作业补贴等）。
四、项目申报
（一）申报流程
申请单位自主申报，填写项目申请表并准备相关资料，经所在乡镇审核后，报送至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413室。
（二）申报条件
1.优先支持国家、省、晋城市生猪产能调控基地；
2.优先支持阳城县生猪养殖大镇，生猪规模猪场设计存栏2000头以上、种猪场基础母猪现存栏500头以上，或从事粪肥还田专业化服务的组织；
3.在我县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防疫、土地、环保等手续齐全；
4.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近3年无环保违法违规记录。
（三）申报资料
1.2026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项目申请表；
2.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；
3.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（养殖主体）、环保相关手续原件及复印件；
4.土地使用手续或场地租赁协议原件及复印件；
5.生猪调出大县粪肥还田项目实施方案（含设基本情况、建设内容、投资估算、进度安排、预期效果等）；
6.种猪场需额外提供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（四）申报时间
方案公示结束后启动申报，申报期限为7个工作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五、资格确定
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，建立项目库，结合生猪养殖规模、粪肥还田需求、项目可行性等因素，形成审查意见，按程序确定项目实施单位及实施内容。
六、项目管理
（一）项目单位需严格按照批复内容组织实施，不得擅自改变建设内容，主动接受财政、乡镇、畜牧兽医、生态环境等部门的管理监督；
（二）资金使用严格遵循财政相关规定，专款专用，严格执行财务会计制度，规范账务管理；
（三）项目单位需建立完善的项目档案，包括建设资料、资金凭证、技术记录等，规范保存备查。
（四）项目完成后，由项目单位自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向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提交书面验收申请。收到申请后，通过资料核查、现场核验等方式开展验收，验收合格并公示无异议后，按规定程序拨付奖补资金。
七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要主动对接相关部门、养殖主体及专业力量，在方案制定、单位确定、督查验收、总结宣传各环节加强协调，确保公平公正。
（二）加快实施进度。项目单位需倒排工期，确保项目按时完成；相关部门加强督导调度，加快资金支出进度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。
（三）强化宣传推广。通过乡村大喇叭、微信公众号、现场指导等方式，宣传奖励政策及粪肥还田技术，提高养殖主体参与积极性，总结推广典型经验。
（四）严格监督问责。对资金使用、项目实施全过程开展监督检查，严禁挤占、挪用、截留奖补资金，对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。
阳城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   
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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